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材料

提交的有关事项说明

1. 培养手册中所有意见均需签字，注明签章的地方，需同时签字、盖章。

2. 1）培养手册中 成绩单于研究生学院培养办公室审核。

2）奖惩情况审核 单位为研究生学院党总支办公室。

3）评阅人组成审核表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审核表中 “校学位办公室审核意见”即发展规划处学科学位科审核意见,“研究生学位审核意见”即研究生学位培养办公室审核。

所有的签字盖章，研究生需在向各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提交学位申请材料之前，至相应办公室审核。

3. 院（所）审核意见即各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4. 学位申请书中“分委会（院、系）审核及推荐意见”按照各学院分委会实际召开投票情况填写，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安徽医科大学       临床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公章，如无分委会公章，可用学院公章代替。

5. 请各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按《通知》中申请学位材料清单认真审核研究生提交的学位申请材料，查看材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正确，签字盖章是否完成，装订、放置方式是否符合要求。

6. 请各学院特别注意审核学生的成绩单（必须有研究生学院培养办公室的审核盖章）和发表文章，要求研究生是第一作者，导师是通讯作者，研究生、导师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安徽医科大学     学院”。

具体规定参见：《安徽医科大学申请学位发表论文规定(2015年6月24日校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见发展规划处网站学位工作一栏）。

7. 各学院需按照学生申请学位情况，填写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提交，纸质版加盖公章），汇总表请于发展规划处网站-学位工作-学位申请栏（http://www.ahmu.edu.cn/fzghc/）下载。请注意：
1）出生日期、答辩日期按“yyyymmdd”(如19800101）格式填写，中间不加汉字“年月日”或其他标点符号。

2）发表文章按“发表统计源期刊/核心期刊文献题名. 刊名, 年, 卷（期):起止页码.”格式填写，例如“用PCR结合甲基化特异PCR方法检测遗传性脆性X综合征.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11, 45(6):1-3.”

3）如文章尚未发表，研究生需提交录用通知，录用通知上应注明论文待发表的具体时间，要求在明年3月份（含3月份）之前能够发表。汇总表填写方式如“用PCR结合甲基化特异PCR方法检测遗传性脆性X综合征.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16,第6期，6月见刊。”录用通知需加盖出版社公章。若无注明，则为无效证明。
4）请填写申请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单位为安徽医科大学的所有文章（若为并列第一作者，请注明并列第一作者，排名第几）。汇总表中填写的文章都应在研究生申请学位的档案袋中有相应的证明材料，即发表文章复印件或录用通知，否则无需填写，非第一作者文章、非安徽医科大学文章、无录用通知的文章都无需填入汇总表；
5）请核对各项信息，保证准确无误、不要缺项，特别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与身份证相同）、专业，将直接成为学位证书打印信息。

6）学位申请材料袋（C4牛皮纸起墙袋）正面注明（贴打印标签）院（系）、专业、学号、姓名、联系电话，底部（底面上）（贴打印标签）院（系）、专业、学号、姓名、联系电话。

注意：请同学们留存所有材料的复印件，以备日后考博、工作及研究使用。

8.根据教育部学位中心和省学位办的要求，各学生要填写《学位信息上报汇总表》，各项信息务必真实准确，信息将上传至教育部学位中心，成为社会核实学生本人学位授予信息的主要途径。 

9.请各学院务必按时提交学位申请材料。报送材料日程安排请看下表。

10.报送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81号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1号公寓楼十五楼玻璃厅。
